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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單位 
工 作 項 目 及 內 容 

權 責 劃 分 
會辦機關 

（單位） 
備 考 第 四 層 第 三 層 第 二 層 第 一 層 

項 目 內 容 股 長 科 長 局 長 市 長 

財務管理

科 

 

一、財務管理 

 

 

 

 

 

 

二、市庫管理 

 

三、歲入管理 

 

 

 

 

 

 

 

 

四、債務管理 

一、有關財務重要決策事項。 

二、專案財務計畫之核定。 

三、各機關申請墊付款及分配

執行事項。 

四、推動開源節流措施相關事

宜。 

 

代理市庫之遴選及相關事項 

 

一、歲入總預算、追加預算及

賒借收入之籌編事項。 

二、歲入總決算之編造事項。 

三、一般財源中央補助款之請

求事項。 

四、有關歲入法令規章之訂

定、修正、廢止、發布及

釋示事項。 

 

一、 債券發行辦法之訂定、修 

 正、廢止及發布事項。 

二、債務基金管理運用自治條

例之制定、修正、廢止及

公布事項。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主計處 

 

 

 

 

 

 

 

 

 

 

 

 

 

法制局 

 

 

 

法制局 

 

 

法制局 

 

 

 

 

重要案件

一層決行 

 

 

 

重要案件

一層決行 

 

 

稅務金融

管理科 

 

 

 

 

 

 

 

 

 

 

 

 

 

 

 

 

 

 

 

 

一、稅務行政 

 

 

 

 

 

 

 

 

 

二、工程受益費 

 

 

 

 

三、高雄銀行公股

股權之管理 

 

 

 

 

 

一、市稅自治法規之訂定、修

正、廢止及發布事項。 

二、市稅稅率、稅價及起徵點

之訂定、修正及發布事

項。 

三、市稅徵收日期之訂定事

項。 

四、各項稅制稅政之修正及改

進事項。 

 

一、工程受益費徵收日期之訂

定事項。 

二、陳報行政院之年報及其他

重大事項。 

 

一、公股代表之遴選、考核及

解職事項。 

二、公股代表於參加會議前應

行陳報之重大事項。 

三、公股代表參加會議對於重

大事項之結論陳報備查。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審 核 

 

 

核 定 

 

核 定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法制局 

 

 

 

 

 

 

 

 

 

 

 

 

 

 

人事處 

 

 

 

 

 

 

 

 

 

 

 

 

 

 

 

 

 

 

 

 

 

 

 

 

 

 

重要案件

一層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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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動產質借所管

理 

四、其他營運報告（表）。 

 

資本額及質借利率之調整事

項。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審 核 

 

核 定 

 

 

 

 

 

季報表一

層決行 

菸酒管理

科 

菸酒管理 一、訂定菸酒抽查計畫。 

二、菸酒年度重點項目考核。 

三、未變性酒精販賣業者之登

記。 

四、菸酒聯合查緝小組相關事

項。 

 

五、其他菸酒管理事項。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重要案件

一層決行 

 

 

重要案件

一層決行 

 

重要案件

二層決行 

公用財產

管理科 

一、綜合財產管理 

 

 

 

 

 

 

 

 

 

 

 

 

 

 

 

 

 

 

 

 

 

 

 

 

 

 

 

 

 

 

 

 

 

 

 

 

 

一、單行法規之訂定、修正、

廢止及發布事項。 

二、有關法令之核轉事項。 

三、市有財產所有權之取得或

登記事項。 

四、指定及變更管理機關之核

定事項。 

五、完成變更管理機關登記之

核備事項。 

六、市有財產總清查計畫之核

定事項。 

 

 

 

七、市府資產管理會決議之核

定事項。 

八、市府資產管理會委員之

聘、派(免)兼事項。 

九、市府資產管理會工作人員

之派(免)兼事項。 

十、接受捐贈財產事項。 

 

 

 

 

十一、撥用、借用、租用、出

租及撤銷收回或交換

使用之核可事項。 

十二、借用、租用、出租及交

換使用等相關文件備

查事項。 

十三、有價證券及權利之登記

管理事項。 

 

十四、公用財產訴願及訴訟案

件之答辯及處理事項。 

十五、公用財產訴訟案代理人

之委任（派）事項。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核 定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核 定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審 核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地政局等

有關機關 

 

 

 

 

 

人事處 

 

人事處 

 

 

 

 

 

 

 

 

 

各機關經

管之財產

清查計畫

由各機關

為之 

 

 

 

 

 

 

重要附有

條件之贈

與由一層

決行 

 

續 辦 事

宜由二層

決行。 

 
 
 
有價證券

由各機關

自行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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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用財產管理 

十六、市有財產投保火險案件

之處理事項。 

十七、各單位在財產上權利事

項報核。 

十八、其他公有財產案件之處

理事項。 

 

十九、財產管理法令及處分疑

義請示事項。 

二十、市有財產檢查事項。 

 

 

 

一、公用財產變更為非公用財

產事項。 

二、屬審計機關及本府核定範

圍之報廢拆除事項。 

三、市屬機關學校之意外災害

或動產失竊轉審計機關

查核事項。 

四、因管理使用人未盡善良保

管之責而遭遇失竊或毀

損之責令賠償事項。 

五、市屬機關學校經管不動產

相互交換使用之核定事

項。 

六、市屬機關學校經管不動產

相互交換使用之契約文

件備查事項。 

七、市屬機關學校經管動產移

撥使用之核定事項。 

八、市屬機關學校經管動產移

撥使用之文件備查事項。 

九、財物分類標準之核轉事

項。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審 核 

 

核   定 

 

審 核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審 核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審 核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十七暨十

八項之事

業單位由

其主管機

關辦理；

屬各管理

機關經管

之財產，

應由各機

關為之。 

 

重要案件

一層決行 

 

非公用財

產管理科 

 

一、綜合財產管理 

 

 

 

 

 

 

 

 

 

 

 

 

 

 

 

 

一、非公用財產所有權之取得

或登記事項。 

二、市有財產審議會會議決議

之核定事項。 

三、市有財產審議會委員之聘

解事項。 

四、市有財產審議會兼任職員

之派兼事項。 

五、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之核發

事項。 

六、非公用財產訴願及訴訟案

件之答辯及處理事項。 

七、非公用財產訴訟案件代理

人之委任（派）事項。 

八、聲請法院核發支付命令事

項。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審 核 

 

核 定 

 

審 核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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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公用財產管

理與處分 

 

一、非公用財產調撥各機關為

公用財產之核定事項。 

二、房地讓售處分程序。 

三、出售房地通知繳款事項。 

四、國、市共有房地合併處分

之核定事項。 

五、出售房地申請分期付款、

貸款之核定事項。 

六、核發產權移轉證明書及辦

理產權移轉登記各項書

表請求用印事項。 

七、徵詢優先承購事項。 

八、畸零地申請調整地形或合

併使用事項。 

九、聲請塗銷地上權登記事

項。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非公用財

產開發科 

市有非公用財產之

開發、利用及處分 

 

 

 

 

 

 

 

 

 

 

 

 

 

一、市有非公用財產之開發、

利用及處分重大政策核

定事項。 

二、市有非公用財產之開發、

利用及處分法規之制(訂)

定、修正、廢止及公(發)

布事項。 

三、市有非公用財產之開發、

利用及處分案，權利金、

租金及底價核定事項。 

四、市有非公用財產之開發、

利用及處分案，完成處分

程序事項 

五、市有非公用財產之開發、

利用及處分綜合案件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核 定 

 

 

 

 

法制局 

 

 

 

 

 

 

 

 

 

 

 

 

 

重要案件

一層決行 

附註：紙張大小 A4，直式橫書，字形細明體 10 號字，固定行高 14pt。 


